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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门头沟区统计局  门头沟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门头沟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3 日） 

 

根据门头沟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三产

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

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3809

个
[注一]

，比 2018 年末增长 29.6%；从业人员 14825 人
[注二]

，比

2018 年末增长 23.6%。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3782 个
[注三]

，比

2018 年末增长 30.4%；从业人员 13576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24.1%（详见表 1）。 

表 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782 13576 

研究和试验发展 193 781 

专业技术服务业 1047 489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542 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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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3%，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4%，外商投资企业占 0.3%
[注四]

。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99.5%，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4%，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详见表 2）。 

表 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782 13576 

内资企业 3756 13507 

港澳台投资企业 16 50 

外商投资企业 10 1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70.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0.4%；负债合计 118.0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30.1%。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

入 59.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9.7%（详见表 3）。 

表 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70.6  118.0  59.4  

研究和试验发展 15.5  12.7  2.4  

专业技术服务业 63.2  48.0  19.3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91.8  57.3  37.7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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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61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5.8%；从业人员 3295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22.5%。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7 个
[注五]

，比 2018 年末下降 37.0%；从业人员 1430 人，比 2018 年

末增长 108.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36.8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9.4%；负债合计 18.7 亿

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24.6%。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6.2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44.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3.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50.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5.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60.0%。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879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48.7%；从业人员 5405 人，

比 2018 年末增长 5.3%（详见表 4）。 

表 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79 5405 

居民服务业 433 2346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43 826 

其他服务业 203 2233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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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 99.8%。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8.0%（详见表 5）。 

表 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79 5405 

内资企业 877 5296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注：表中“***”表示在可能根据数据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时，予以屏蔽

处理，下同。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24.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7%；负债合计 19.7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7.8%。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 亿

元，比 2018 年增长 33.3%（详见表 6）。 

表 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4.9  19.7  10.8  

居民服务业 15.2  14.6  5.9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4.0  2.6  2.0  

其他服务业 5.7  2.5  3.0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262 个，比 2018 年末

下降 10.6%；从业人员 5937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9.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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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90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6.3%；从业人员 5156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10.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0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60.0%；负债合计 1.1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54.2%。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16.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30.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8.8%。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9.9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2.1%。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103 个，从

业人员 5164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9.8%和 11.0%。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9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7.0%；

从业人员 2885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35.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7.1%；负债合计 9.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9.6%。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 亿元，比 2018 年

增长 52.3%。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1.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6.1%。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9.3 亿元，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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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27.0%。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1190

个，从业人员 3196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66.0%和 20.6%。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163 个，从业人员 290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70.5%和 23.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6.8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37.2%；负债合计 38.5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2.8%。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1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12.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4.2 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100.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0 亿元，比 2018 年

增长 25.0%。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591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2.7%；从业人员 9651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15.4%。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 96.4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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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

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

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其他法人等。 

[注二]从业人员指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注三]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

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

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注四]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

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注五]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

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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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

位。 

[注六]文中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以及分组比重计算数据因小数取

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